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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

第十三屆第十次理事會議 

會議記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18 時 00 分（17：45 開始報到） 

二、 地點：兄弟大飯店 14 樓(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55號 14樓) 

三、 主席: 洪理事長調進 

四、 出席人員:如簽到表 

五、 列席人員:如簽到表 

六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七、 指導單位致詞：(略) 

八、 本會提案討論： 

案案由一：有關本會修正「中華民國滑冰協會運動員委員會選舉實施原則」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1、 依據運動部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日運競(三)字第 1140057037

號函辦理。 

2、 修正運動員委員會選舉實施原則： 

一、 選舉期限：本委員會選舉作業於中華民國滑冰協會（以下簡

稱本會）新任理、監事產生後之全國短道競速滑冰夏季錦標

賽辦理。 

二、 本委員會選舉人與被選舉人資格條件如下： 

(一) 選舉人 

1、 年滿 18 歲。 

 2、 於選舉人名冊公告前符合下列身分或之一者： 

(1)第 25屆米蘭-科爾蒂納冬季奧運會奧林匹克運動

會、冬季亞洲運動會或冬季世界大學運動會之培訓

隊選手。 

(2)參加 114年全國短道競速滑冰春季、夏季、秋冬季

錦標賽 ISU公開組之選手及 2025全國花式滑冰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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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錦標賽、114學年度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 ISU公

開組之選手。 

(3)曾參加 25/26賽季 ISU世界(青年)錦標賽、25/26

賽季 ASU亞洲錦標賽之選手。􀀁􀀁􀀁􀀁 

(二) 被選舉人： 

1、 年滿 18歲。 

2、 於參選登記時符合下列身分或之一者：  

(1)第 25屆米蘭-科爾蒂納冬季奧運會奧林匹克運動

會、冬季亞洲運動會或冬季世界大學運動會之培訓

隊選手。 

(2)參加 114年全國短道競速滑冰春季、夏季、秋冬季

錦標賽 ISU公開組之選手及 2025全國花式滑冰菁

英錦標賽、114學年度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 ISU公

開組之選手。 

(3)曾參加 25/26賽季 ISU世界(青年)錦標賽、25/26

賽季 ASU亞洲錦標賽之選手。 

3、 修正後「中華民國滑冰協會運動員委員會選舉實施原則」，如附件。 

4、 是否得當，提請討論。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另理事提議因本會含大道競速滑冰、短道競速滑

冰及花式滑冰，為求公平性，應於運動部確認得以調整相關文字後，

備註上述三項運動員比例為 2(名):3(名):3(名)。 

 

九、 散會：下午 18:15。

運動部115年2月2日運競(三)字第1140062559號函

旨揭會議提案通過之運動員委員會選舉實施原則及組織章程，部分仍未符合
運動部114年12月17日運競（四）字第1140350841號函（諒達）規範內容。請
於選舉期限及資格條件等相關規定，敘明賽事時間及完整名稱。

另，有關運動員委員會擬設定分項運動員比例一事，查運動部所為範本內容
僅有性別席次比例之限制，並無規範各運動項目分項運動員比例之設定。

請於組織簡則修正委員人數為定額。






